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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根据生态环境部部令第 4 号《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遵循依法、

有序、公开、便利的原则，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对本项目开展了 2 次公众参

与，公众参与程序合法，形式有效，调查对象具有代表性，调查结果真实可信。 

1、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于 2021 年 3 月 31 日（在确定环评单位后的 7 日

内）在吉县人民政府网站发布了第一次公众参与公示。 

2、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于 2022 年 12 月 15 日在吉县人民政府网站、2022

年 12 月 22 日和 12 月 27 日在山西科技报、2022 年 12 月 15 日在林雨村、大田窝村、

西关社区、兰村村委会、西泽小区、学背后社区、东关社区、扶风佳苑小区、新华

苑小区、桥南社区、小府社区、十里河小区、车城乡、恒实小区、城中华府小区、

荣晨佳苑小区、祖师庙社区等小区、村庄项目周围的村庄以张贴公告的形式发布了

第二次公众参与公示，公示时间为 2022 年 12 月 15 日~2022 年 12 月 28 日。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于 2021 年 3 月 31 日（在确定环评单位后的 7 日内）

在吉县人民政府网站发布了第一次公众参与公示。 

第一次公众参与公开的主要内容如下： 

 

吉县城乡集中供热工程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一次公示内容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要求，对吉县城乡

集中供热工程公示如下：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吉县城乡集中供热工程位于吉县吉昌镇林雨村，主要建设内容及建设规模：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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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热源厂 1 座，规模 3＊58MW 热水炉及配套的公用系统；②新增一次供热官网：

DN700－DN125，共计 22.73km；③新增（改造）热力站 36 座；④新增隔压站 1 座；

⑤新增储灰场 1 座。项目总投资 29886.3 万元，所需资金为上级申请和自筹解决。 

2020 年 5 月 26 日，吉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以吉行政审批发[2020]21 号文对《吉

县城乡集中供热项目初步设计》进行了批复，项目编码：2020-141028-44-01-006594。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单位地址：吉县吉州新城办公楼西楼   

联系人：白主任  联系电话：15035795201 

邮箱：lfjxblh＠163.com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评价单位：山西安亿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杨工  联系方式：17735137580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K-INeed76011d2rBW3BEiQ 提取码：lfhg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以信函、传真、电子邮件或者其他方式，向建设单位或者其委托的环境影响评

价机构提交意见，请公众在发表意见的同时尽量提供详细的联系方式，以便我们及

时向您反馈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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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公众参与公示与《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的符合性分析见表 1。 

表 1  第一次公众参与公示与《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符合性分析 

序号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项目实际 符合性 

1 

公示日期：建设单位应当在确定了承担环

境影响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后 7

日内。 

2021 年 3 月 28 日确定环境影响评价

机构，2021 年 3 月 31 日进行了第一

次公众参与公告。 

符合 

2 

公示内容：（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二）

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三）承担

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名称和联系方

式；（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五）

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公示内容：（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二）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三）承担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

名称和联系方式；（四）公众意见表

的网络连接；（五）提交公众意见表

的方式和途径。 

符合 

由表 1 可知，本项目第一次公众参与的公开内容和日期均符合《《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 

2.2 公开方式 

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于 2021 年 3 月 31 日（在确定环评单位后的 7 日内）

在吉县人民政府网站发布了第一次公众参与公示，载体选取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办法》要求（网络平台为建设单位网站、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

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网络公示网址： 

http://www.zgjx.gov.cn/xwzx/tzgg/202210/t20221017_49096.html 

网络公示截图如下。 

http://www.zgjx.gov.cn/xwzx/tzgg/202210/t20221017_490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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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公众参与公示的网络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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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公众意见情况 

本次公示期间，未接到公众对本项目的反馈意见。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于 2022 年 12 月 15 日在吉县人民政府网站、2022 年

12 月 22 日和 12 月 27 日在山西科技报、2022 年 12 月 15 日在林雨村、大田窝村、

西关社区、兰村村委会、西泽小区、学背后社区、东关社区、扶风佳苑小区、新华

苑小区、桥南社区、小府社区、十里河小区、车城乡、恒实小区、城中华府小区、

荣晨佳苑小区、祖师庙社区等小区、村庄等项目周围的村庄和学校以张贴公告的形

式发布了第二次公众参与公示，公示时间为 2022 年 12 月 15 日~2022 年 12 月 28 日。

公示主要内容如下： 

 

吉县城乡集中供热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委托山西安亿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承担“吉县城乡

集中供热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目前，山西安亿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已完成了《吉

县城乡集中供热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

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中的相关规

定，我局公开下列信息，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iFAnMBszMQisUI2OSC_Jg 提取码：b9zn 

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前往我局现场查阅纸质报告书。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次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受建设项目影响范围内的居民、企事业单位或者其

他组织的代表及其他关心本项目建设的热心人士。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吉县城乡集中供热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6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nmY4IPZAj0HbZZfjKE-Rdg 提取码：5tni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在相关信息公开后，以电子邮件、信函方式向我局提出意见。 

单位名称：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单位地址：吉县吉州新城办公楼西楼 

联系人：白主任  

联系电话：15603475577/15035795201 

邮箱：lfjxblh@163.com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次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为自本公告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 

 

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盖章） 

2022 年 12 月 15 日 

 

第二次公众参与公示与《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的符合性分析见表 2。 

表 2  第二次公众参与公示与《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符合性分析 

序号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项目实际 符合性 

1 

公示日期：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

求意见稿形成后，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

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 

2022 年 12 月 15 日-2022 年 12 月 28 日

（10 个工作日）进行了第二次公众参与

公示。 

符合 

2 

公示内容：（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

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

告书的方式和途径；（二）征求意见的

公众范围；（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

接；（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示内容：（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

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

书的方式和途径；（二）征求意见的公

众范围；（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五）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符合 

3 

公开方式：建设单位应当通过下列三种

方式同步公开：（一）通过网络平台公

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 个工

作日；（二）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

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且在征求意见的

10 个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不得少于 2 次；

（三）通过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

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的方式公开，且持

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 

公开方式：（一）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

管理局于 2022 年 12 月 15 日在吉县人民

政府网站发布了第二次公众参与公示，

公示时间为 2022 年 12 月 15 日~2022 年

12 月 28 日；（二）2022 年 12 月 22 日、

12 月 27 日在山西科技报对第二次公示

内容公开 2 次；（三）2022 年 12 月 15

日~2022 年 12 月 28 日（10 个工作日）

在项目附近的林雨村、大田窝村、西关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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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兰村村委会、西泽小区、学背后

社区、东关社区、扶风佳苑小区、新华

苑小区、桥南社区、小府社区、十里河

小区、车城乡、恒实小区、城中华府小

区、荣晨佳苑小区、祖师庙社区等小区、

村庄公告栏以张贴公告的形式进行了第

二次公示。 

由表 2 可知，本项目第二次公众参与的公示内容、方式和日期均符合《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于 2022 年 12 月 15 日在吉县人民政府网站发布了第

二次公众参与公示，公示时间为 2022 年 12 月 15 日~2022 年 12 月 28 日，载体选取

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网络平台为建设单位网站、建设项目所

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 

网站公示地址如下： 

http://www.zgjx.gov.cn/xwzx/tzgg/202212/t20221226_112920.html 

网络公示截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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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公众参与公示的网络截图 



吉县城乡集中供热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9 

3.2.2 报纸  

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分别于 2022 年 12 月 22 日和 12 月 27 日在山西科技

报发布了第二次公众参与公示。载体选取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山西科技报公示照片如下。 

  

山西科技报公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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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科技报公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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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张贴 

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于 2022年 12月 15日~2022年 12月 28日在林雨村、

大田窝村、西关社区、兰村村委会、西泽小区、学背后社区、东关社区、扶风佳苑

小区、新华苑小区、桥南社区、小府社区、十里河小区、车城乡、恒实小区、城中

华府小区、荣晨佳苑小区、祖师庙社区等小区、村庄以张贴公告的形式发布了第二

次公众参与公示，载体选取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建设项目所

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 

张贴公告的照片如下。 

 
林雨村 

 
西关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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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田窝村                兰村 



吉县城乡集中供热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13 

 
西泽小区                    学背后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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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关社区               扶风佳苑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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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苑小区                     桥南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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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府社区                 十里河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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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城乡                        恒实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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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华府小区          荣晨佳苑小区 



吉县城乡集中供热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19 

 

祖师庙社区 

 

 

张贴公告照片 

3.3 查阅情况  

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将查阅纸质报告书的场所设置在了吉县住房和城乡

建设管理局办公室，在第二次公示期间，无公众前来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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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本次公示期间，未接到公众针对本项目的反馈意见。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本项目两次公示期间，未接到公众针对本项目的反馈意见。因此，未进行深度

公众参与。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本项目在公示期间，未接到公众针对本项目的反馈意见。 

6 其他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1 份、山西科技报报纸 2 份、2 次网络公示截

图、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1 份打印后存放于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办公

室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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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诚信承诺  

 

 

 

承 诺 书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在吉县城乡集中供热工程

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在公众参与公示期间未接到公众提

出的意见，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吉县城乡集中供热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如存在

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承

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承诺时间：2023 年 3 月 24 日 


